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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6_9C_AA_

E5_85_A8_E9_A2_9D_E6_c46_77735.htm 问：某工业企业（增

值税一般纳税人）2001年11月采取预收款方式销售给某商业

企业一批货物，货物金额137万元（含税），该单位已预收该

单位货款54.8万元，余款至今未收到，也就未申报纳税（2001

年11月已申报纳税5843.22元）。市稽查一分局于2002年9月到

该单位进行检查时，认定该单位该批货物已于2001年11月销

售，应按137万元（含税）全额计算补税，应补税19.91万元。

该单位到目前仍有82.2万元的货款未收到，也应缴纳税款吗？

答：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六条第一款、第十九条第一

项，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向购买方收取的

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，但是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。增值税

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：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，为收到销售款

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。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

施细则》第三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，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

货物，为货物发出的当天。 也就是说，1.采取预收货款方式

销售货物的计税销售额为所销售货物的全部金额，无论货款

是否全额收到，均应作为计税销售额，计算缴纳增值税，若

销售额是含税的，应换算成不含税的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

。2.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

发出的当天。 由于该单位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，货物

金额是含税的，且所销售的货物已经发出，因此，市稽查一

分局对该单位的补税处理是有依据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